职业外交家施肇基博士传略
李廉深
施肇基(1877—1958)，江苏吴江震泽镇人。中国近代著名的职业外交家，中国第一任驻美公使。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十六岁赴美国，任驻美使馆翻译生，后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他自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中叶的半个世纪内，曾历任外务部右丞、左丞，辛亥革命后又历任驻英、美国公使、大使，常驻国际联盟代表，外交总长等要职。曾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均是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在此期间他参与了涉及中国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重大国际争端的外交活动，被称为外交界中资历较高又非常能干的人物，在国际外交界中也颇负声誉。

1、 家世

施肇基，字公立，号植之。清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震泽镇的世家大族，施氏为震泽巨绅。他的始祖故籍浙江泾溪，清顺治七年（1650年），七十三世祖迁居震泽。“今仕籍为浙江杭县，而祖籍为江苏吴江。”施氏祖辈“敦行积学，勤於施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岁大馑，倾资以助赈。”他的伯父少钦（子英父）“首创义赈於苏浙，自后直、鲁、晋、豫、皖诸省水旱偏灾，奔走募资赴赈，父子躬其役。所募金以数十百万计，义声闻天下”。肇基是施族八十一世裔孙。父善增，胞兄肇曾（省之）曾任陇海铁路督办，震属初级中学校董“本提倡桑梓教育之热忱，慨捐二万元为基金。”凡乡里兴办教育事业，社会公益等善举，无不乐助。胞弟肇祥亦留美康乃尔大学毕业。肇基娶广东香山唐氏，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唐绍仪之女。生二子四女。现均侨居美国。他的从兄子英先生，清光绪间举人，历任知县、知府、道员。民国后创办红十字会，劝募陇海铁路借款，曾任招商汉局局长。民国八年（1919年）公举为吴江旅沪同乡会会长。民国十二年（1923年）“捐资重建頔塘浔震石塘十二里，接筑平望梅堰塘工，倡捐巨金，首尾五载工竣，水漱不淫，桑土以安。”

2、 仁途简历

肇基能以出洋留学，全仗他的堂兄子英“服政畿辅（清直隶省）时，复念时变日亟，欲举数千年家族之法而废之。曰吾以师东西洋之爱国也。”于是遣诸弟诸子负笈海外，学成而归者十余人。首送施肇基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校毕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考取康乃尔大学法政学士。二十五年（1899年）又考取康乃尔大学校博士，时年二十三岁。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于国内考取最优等法政科进士。

施肇基留美求学时即任驻美国使署翻译学生。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升补为随员，二十二年（1896年）调驻俄使署随员，兼荷兰国弭兵会参赞官。1902年夏回国，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洋务文案，兼鄂省留美学生监督。1905年随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任一等参赞。翌年署邮传部右参议，兼京汉铁路总办，后历任京奉铁路总办，吉林交涉使，外务部右丞、左丞等职。清宣统三年（1911年）东三省鼠疫蔓延，设立防疫研究会，奉旨派外务部右丞施肇基莅会，开会于奉天，我国及英、美、俄、德、法、奥、意、荷、日、印、十国特派医员参加。民国元年（1912年）任交通部总长兼代财政总长，大总统府礼官。民国二年任驻英全权公使。八年（1919年）特派议和全权代表。民国九年（1920年）二月调任驻美全权公使。民国十年（1921年）出席太平洋大会全权首席代表。民国十二年（1923年）一月回国署外交总长。同年四月回美国公使本任。1924年任出席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全权代表。1929年任驻英全权公使，翌年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任中国全权代表兼国联理事会全权代表。1933年任驻美公使，翌年使馆升格后任大使。

3、 出使“巴黎和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举行的和会，参加者有英、法、美、意等二十七国。中国代表团由五人组成，施肇基任二席代表。于1919年1月11日抵达瑟堡后至巴黎中国代表团总部。和会之前，由施肇基和顾维钧二人共拟七个问题：“其一、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其二，归还租借地；其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其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其五，撤走外国驻军；其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其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会议在美英法三国操纵下，漠视中国主权和战胜国的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对此，施肇基、顾维钧等坚持力争对青岛条款的保留权利，一致拒签。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由于和会对中国问题的不利决定，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不满，在国内掀起“五四”爱国运动。在巴黎的中国政治界，中国留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每日往中国代表团总部，提出警告、威胁，制止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国内部份省的督军省长亦纷纷致电代表团，坚请拒签。终于迫使代表团不顾北京当局已愿意签字，而是不去凡尔赛签约，並对巴黎各报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庄严声明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不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果断采取拒绝签字，以符民意。施肇基在6月28日前毅然离开巴黎返伦敦。6月28日下午在凡尔赛宫签字会上，中国代表团缺席，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

4、 出席“华盛顿会议”

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太平洋会议”。参加国有美、英、法、意、日、葡、比、荷、中九国。中国代表团由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及王宠惠三人组成。施肇基为首席代表，这次会议中国的主要对手是日本。“中国非常盼望趁这个机会彻底解放山东问题，要求国际上确保中国的安全，承认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于1921年11月16日第一次太平洋暨远东委员会提出原则十条并宣言。並于1922年1月的会议期间，向国内政府当局发出“关于收回威海卫及拒绝外人在中国设立无线电台与鲁案等问题”请示机宜的电文。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原则十条，为之作了努力。但在美英法列强操纵下，终于签订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在华盛顿会议以后，政府当局为了迎合当时世界形势需要，主要对欧美的外交，1923年一度回国，任张绍曾内阁外长。

5、 三十年代后的外交活动

1930年2月至3月，施肇基在驻英公使任内，代表中国政府“关于撤销领事裁判权问题”向英国政府及外长韩徒生互换公文。并声明如再延宕，中国政府将自动宣告废除。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唯一是向帝国主义者利用的国际联盟呼吁，希望用国际联盟的力量压迫日本，交还东北。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身上。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声称：“中国将其国家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的余地。”

1931年11月2日施肇基在日内瓦驻国际联盟代表期间，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向国联提议仲裁与要求撤兵。是月5日又向国联声明：“中国政府在军事占领之压迫下，绝对不允开始谈判。並表示确信国联会员国与美国必不能坐视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九国公约被日摧毁。”11月4日又向国联报告日军强提东北盐税，並又“指驳日本覆非战公约国照会、对其狡称自卫、假借和平方法，责备中国反日运动各节，有详细明瞭之陈述。”11月7日又向国联请迅速制止日军攻黑（龙江）。当时日内瓦传，国联考虑召回各大国驻日大使。11月10日施又向国联报告，“天津日军利用不逞之徒，发给枪械持日旗攻省政府及公安局，日军炮击华界。”12日施以马占山电交国联，“指责日军不宣而战之行动，请迅派中立视察团。对天津危局，施向国联要求情事干涉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不断频频发出声明、抗议、呼吁等电文，但把希望完全听命于国联，而政府当局采取消极抗战，日本政府却宣布退出国联，不受国际盟约约束，继续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1932年1月东北全境沦陷。

施肇基博士被任命外交总长，並常驻国际联盟行政院任职时止，近半个世纪活动在国际外交舞台，是中国外交界很有声望的人物。在他所处外交生涯的时代，正是中国处于国内外战知己动荡激烈的年代。他就学于欧美，服政于逊清、北洋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而他的历次主要外交对手又是强暴的日本军国主义。由于当局在外交政策上的软弱，他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在多难又棘手的中国外交活动中，使他的处事格外小心谨慎。1937年辞职回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际救济会宣传组主任兼上海防痨协会董事长。1941年赴美，任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5年任出席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1948年至1950年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顾问委员会委员。1958年1月在美国逝世，终年82岁，著有《施肇基回忆录》。

注：施肇基博士的传略，因资料有限，且他的后裔现都侨居海外。今仅据他国内的后辈亲属提供施氏家谱所载，以及查找有关史料整理成文，限于水平，遗漏错误在所难免，有待侨居国外的施氏后裔及对他生前的知情人士，补充指正。

